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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（園）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視身心障礙學生及

幼兒需求，以學校（園）課程教學為本，並提供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評

估、訓練、諮詢、輔具設計選用或協助轉介至相關機構等復健服務。

學校（園）提供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各款及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之支持

服務，應於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、個別輔導計畫或個別

化支持計畫中載明。

1

學校提供之各項支持服務，應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；幼

兒園提供之各項支持服務應提園內行政會議審核通過。

2

學校（園）經前項會議審核後，認為現有專業人員或資源不足者，得向

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申請提供支持服務，或向各該管主管機關申請支持服

務或補助經費。

3

經主管機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，適用本法第

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之支持服務前，應將所需服務於實驗教

育計畫中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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